关于《2024年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现就《2024年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金管理办法》）制订的相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政策制订背景

根据《2024年鄞州区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甬鄞党发〔2024〕5号）相关内容，结合东钱湖实际，特制订《2024年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旨在进一步引导旅游企业创新发展、做大做强，吸引优质旅游项目落地东钱湖，促进东钱湖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政策制订依据及过程

为继续发挥产业政策对东钱湖旅游业的正向激励，保障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资金管理办法以《关于高质量推进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甬东旅政发〔2022〕21号）、《关于印发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甬东旅经旅发〔2023〕12号）文件为基础，结合《2024年度鄞州区旅游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鄞文广发〔2024〕45号）有关内容，东钱湖经济旅游与湖区发展局根据东钱湖旅游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对东钱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详细调研，并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相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与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财政局进行了政策制订的对接、商讨，拟成初稿。经集体研讨、修改后，文件内容进一步完善，最后形成送审稿，并于8月1日至8月8日平台上向社会征求意见。
三、政策适用对象

在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注册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从事旅游业开发、生产、经营、服务的企业，采购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产品的区外旅行社和本办法有明确规定的其它经营单位（个人）。
四、主要内容

本政策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明确申报标准与要求，分别为支持企业发展、支持品牌推广、鼓励品质提升。

（一）支持企业发展
鼓励旅游企业投资开发旅游项目、数字化建设，按当年实际投资额给予奖励。实施上规奖励，对新上规的旅游企业按上规时间段补助；扶持住宿、旅行社企业，对在库的存量企业，按经营情况补助。

（二）支持品牌推广
鼓励会奖旅游，支持住宿企业引进、承接会议，按消费额度给予奖励；鼓励举办、参加各类节庆赛事活动，按奖项、活动品牌等情况补助。鼓励游客招徕，对采购东钱湖景区、住宿、新业态产品且达到3000人次以上游客量的区内外旅行商按采购额补助；鼓励组织大型专列团队。鼓励组织训练营活动。鼓励企业宣传营销，按广告投入额、参展额给予补助。加大新媒体营销力度，对景区和住宿企业开展新媒体营销，按新媒体平台引流成效补助。鼓励设计开发文创商品，按设计费奖励。
（三）鼓励品质提升
鼓励旅游企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评优评先活动，按奖项评定情况奖励。鼓励旅游景区（基地）上等级，对评定为3A、4A、5A级旅游景区的，按评定等级奖励。鼓励住宿企业提升品质，对评定为星级酒店、特色文化主题酒店、绿色饭店、品质饭店的，按评定等级奖励。鼓励旅行社提升品质，按评定等级奖励。鼓励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旅游驿站上等级，按评定等级奖励。发展特色民宿（客栈），按评定等级奖励；鼓励乡村运营团队运营乡村旅游，根据实际运营成效补助。鼓励推进“诗画浙江·百县千碗”工作，对美食体验店和美食工作者按评定等级补助。鼓励参加各类旅游技能赛事，对获得荣誉的个人或企业给予一定奖励。

五、新旧政策差异

（一）政策新增

1.鼓励景区和住宿企业开展新媒体营销，通过新媒体平台引流的全年核销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A级旅游景区和高品质特色旅游景区、限上住宿企业按新媒体平台引流成效补助。

2.新增了对国家甲级、乙级旅游民宿的奖励。
（二）政策删除

删除2023年度政策中关于文创商品专卖点位、住宿企业开发非周末旅游产品、水上游线开发、花级经济型酒店和导游员、度假助理、经理人、统计、安全、投诉等个人奖励条款。
（三）政策调整

1.新政策对项目开发投入、数字化建设、企业营收奖励、等级民宿、3A级景区、星级旅行社、绿色饭店、品质饭店奖励额度进行了调整。

2.鼓励会奖旅游，扶持区内住宿企业，奖励对象调整为承办会奖旅游活动的区内住宿企业。

3.鼓励招徕游客，在满足条件下（3000人次以上、300间夜以上），对旅行商的奖励改为按年度总采购额的5%给予奖励。

六、注意事项

1. 区内政策采取同一事项、同一主体“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的原则给予补助奖励。区内国资企业，原则上不享受第七条第1款政策。

2.涉及等级创建、评定的申报项目，在原等级基础上进行升级的，给予补差奖励。以当年的正式批文、证书或奖牌为准。

3.办法所涉补助、奖励资金按本年预算安排发放，若超过本年预算安排，则按比例下调兑现标准。

4.本办法有效期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原《关于高质量推进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甬东旅政发〔2022〕21号）、《关于印发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甬东旅经旅发〔2023〕12号）文件同时废止。
七、解读机关与解读人

解读机关：东钱湖经济旅游与湖区发展局。

解 读 人：王少锋、丁银峰

联系电话：0574-89283649、0574-89283977   

